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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合同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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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导致对不满

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保护不足、限制其自由发展并阻碍交易便捷。本着儿童利益

最大化原则，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订立的合同应以效力待定为原则，并赋予

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撤销权，同时规定纯获法律上利益的合同和与其年

龄、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合同等四类合同为有效合同，这不仅符合世界各国

民事行为能力二级划分的发展趋势，而且能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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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主体划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

能力。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民事活动只能由法定代理人实施，否

则为无效行为，因此其独立订立的合同无效。但是，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例: 一个八岁

儿童独自乘坐公交车，公交车将其载至目的地，此运输合同是否有效? 依《民法通则》，此合同

无效。但是，认定该行为无效会造成缔约时间、金钱的浪费，而且此合同对各方当事人似乎均无

害处，既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也是当事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因此，没有必要并且不应将不满

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所订合同都归为无效。

一、合同无效的理由及其批评

( 一) 规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我国法律将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所订合同归为无效，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保护未成年人

的利益。不满十周岁未成年人的智力发展并不成熟，缺乏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从事经营性活

动对其身心发育有害，若赋予其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使其订立的合同有效，难免有助长这种不

正常现象之虞［1］。第二，防止投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若法律不规定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

·36·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5.03.011



订立的合同无效，在合同对儿童不利时，其法定代理人可依据主体不适格主张民事行为无效，使

交易相对人的预期落空; 当合同对儿童有利时，则会主张合同有效，如此不利于保护交易相对

人，可能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第三，我国于 1986 年通过《民法通则》，体系内容承继大陆

法系传统。《德国民法典》第 104 条第 1 款规定: 未满七周岁的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 105
条第 1 款规定: 无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无效。我国《民法通则》参照《德国民法典》并结合我

国实际，将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质意义是对年龄较小的未成

年人否定其订立任何合同的能力，以保护其利益，同时有利于实现法律的确定性［2］。
( 二) 合同无效理由之批评

第一，对未成年人保护不足。( 1 ) 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拥有个人财产

的现象比较普遍，在其日常生活中，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订立买卖、运输等合同亦为常事; ( 2 ) 根

据我国现行教育制度，未成年人一般从六七岁开始进入学校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具有一定的认

识和辨别事物的能力［3］，对所订合同的后果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 3 ) 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

订立公交运输合同、学习用品买卖合同等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对合同双方没有损害，更不会对

社会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如果完全认定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独立订立的合同无效，过犹不

及，不但不能起到保护未成年人的作用，反而限制其自由发展。
第二，阻碍交易便捷。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购买生活用品或零食、乘坐公共汽车等，如果

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认即无效，不仅会增加法定代理人的负担，而且会增加相对人的风险，如此，

交易相对人便不再与未成年人进行交易。可见，对不满十周岁的儿童采取绝对保护的立场，不

符合经济生活简便、快捷的要求。另外，从交易相对人保护的角度来看，在交易中相对人负有适

当的注意义务，即“每个人都应当自行承担碰见无行为能力人并因此遭受信赖损害的风险”［4］。
根据法律的评价，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优先于对交易的保护［5］，因此不能以限制未成年

人自由来换取相对人的交易安全。
第三，立法例的发展。《德国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做出的意思表示无效，但随着

实践的发展，这一规定被拉姆、维泽尔等学者批评为“对个人法律行为自由的不适当侵犯，因而

是违宪的”［6］。因此，《德国民法典》在 2002 年修改时增加 150a 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为

日常生活订立合同是有效的，但此合同不能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重大危害。
德国立法的改变是为了防止产生过度保护、完全禁止自由的现象。可见，我国《民法通则》的相

关规定已经滞后，因此中国社科院与人民大学主持编纂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都规定了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可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摒弃了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全部无效的

规定。

二、效力待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合同一般效力

( 一) 效力待定之理由

第一，理论依据。合同效力待定，指起初未生效力，因为它在法律行为本身之外还欠缺某种

生效要件，一旦该要件事后具备了，它就可以有效［7］。按照概念法学的解释，合同生效需要合同

主体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有该能力，因此订立的合同无效。但是

按利益衡量方法，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在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认时仍然无效并无益处，

不如使之生效。况且，《合同法》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的合同，而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订立合同方面并无实质的不同，人为的按年龄划分民

事行为能力，将阻碍不满十周岁未成年人的发展，因此二者所订合同发生相同效力更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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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同法》的解释适用上，可采用类推方法解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的效力问题［8］，梁

慧星先生亦由此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缔结的合同属效力未定的合同［9］。
第二，立法历史考察。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曾被确定

为效力待定的合同。最早由专家、学者主持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建议稿) 》第四十

二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的效力为“效力待定”，可通过法定代理人的追认使合同

有效。之后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法学专家、学者进行讨论后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征求意见稿) 》，也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视为效力待定合同，但最后颁布的

《合同法》只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没有规定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签订的合同的效力［10］。这一过程表明，学者、立法者曾认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为效力待定合同，最后颁布的《合同法》也坚持二级制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但由于该制度不符合

《民法通则》的规定，因此《合同法》未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合同的效力［11］。
第三，其他国家的立法例。法国、英国、美国、荷兰和加拿大魁北克等国家和地区采用二级

制划分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即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订立

合同; 未成年人原则上无缔约能力。但法律同时对未成年人可缔结的合同如英美法上的“生活

必需品契约”做出规定。二级制划分模式不区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

予未成年人一致保护，避免了对不满十周岁未成年人过度保护的问题，同时也保护了相对人的

合理信赖利益。例如，法国以行为是否损害未成年人的经济利益为标准判断行为是否有效，相

对人在很大程度上可将交易安全控制在自己可把握的范围内［12］。二级制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代

表了世界上的立法趋势，爱沙尼亚等国家都将三级制修改为二级制［13］。
第四，效力待定的意义。一方面，对于法律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行为的效力问

题，不能教条地去看待，而是要“弄清法律条文的精神，从法权意识上去看”［14］。另一方面，将不

满十周岁的儿童订立的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的合同”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现实生活日益丰

富，不满十周岁的儿童有可能频繁订立日常生活所需合同，而将不满十周岁的儿童订立的合同

确定为效力待定可以促使法定代理人审慎地行使追认权，从而更好地保护儿童的利益。
( 二) 效力待定之具体化

第一，追认权与催告权。在追认权、催告权方面，不满十周岁的儿童所订合同与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相同，即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经追认权人即法定代理人追认，该合同有

效。法律平衡合同双方的权利分配，赋予成年相对人催告权，且不论相对人为善意还是恶意，合

同的成年相对人享有催告权亦是各国普遍的做法。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所订合同的追认权、
催告权的具体规定可借鉴法律有关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的规定。

第二，撤销权。我国《合同法》赋予相对方撤销权，并且区分“善意相对人”和“恶意相对

人”，仅“善意相对人”有撤销权，恶意相对人、未成年人及其代理人均无撤销权。笔者认为该规

定不适用于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订立的合同: ( 1 ) 若将撤销权仅赋予成年相对人，当合同对

相对人不利而对未成年人有利时，相对人就会主张撤销合同; 反之，当合同对成年相对人有利、
对未成年人不利时，成年相对人就会不行使撤销权。显然，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不足的。
( 2) 在英美法中，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撤销权，成年相对人无撤

销权，必须受合同约束，即使是因未成年人欺诈而订立的合同亦是如此。《法国民法典》亦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才有权提出撤销请求，而有行为能力的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得

以与其订立合同的相对方无行为能力而主张合同无效。所以，为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应

赋予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撤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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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有效: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合同的例外效力

( 一) 合同有效之理由

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订立的合同，原则上为效力待定合同，但有些也可以直接认定为有

效合同。许多学者在编纂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时也建议修改《民法通则》的规定，对不满十周岁

的儿童可独立实施的行为做出明文规定，以充分保护不满十周岁儿童的利益。例如，以梁慧星

为负责人的课题组编纂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二十九条，虽仍采用三级制划分模式将

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同时第三十条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

独立实施的行为，摒弃了原来“全部无效”一刀切式的规定。该建议稿经过两次修订之后，最终

采用二级制模式划分民事行为能力，即以十八周岁为分界点，将自然人划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和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另外，该建议稿扩大了未成年人能够独立实施的行为范围: 未

成年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经许可从事经营活动以及与经营活动有关的行为; 依

法订立劳动合同并请求支付劳动报酬。这些都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保护原则。
我国 1992 年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规定，缔约国不管是在立法、行政还是

司法方面都须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即使是幼儿，也应享有相应的权利。鉴于其身

体与精神的渐趋发展性、非成熟性，未成年人是一个需要特别保护与照料的“成长中的市民”。
保护不是绝对限制自由。中国作为该公约缔约国，完全否认不满十周岁儿童的民事行为能力，

在《合同法》中未规定其订立合同的效力，违背了该公约的基本原则。
( 二) 有效合同的种类

第一，未成年人纯获法律上利益的合同。所谓纯获法律上利益，指行为人既不负担义务，也

不发生权利丧失之结果，而可以获取利益［15］。它要求不使未成年人负担任何义务，如未成年人

无偿借用他人自行车，虽属无偿，但是根据借用合同，其负有返还原物的义务，因此不属于纯获

法律上利益的行为; 不使未成年人丧失任何权利，通常指单纯的接受行为，如接受赠与、奖励、报
酬等。对纯获法律上利益的概念不宜做出过分严格而不合理的解释，否则会失去保护的意

义［16］，如虽设负担，但获得的利益远远超出其承受的负担所遭受的不利益，也可认定为纯获利

益。该类合同之所以有效，是由于现实生活中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常常接受成年人的赠与，

而该类合同对于未成年人并无害处，也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 ＜ 民法通则 ＞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以列举的方式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接受

奖励、赠与、报酬行为有效。现实中纯获法律上利益的行为不限于此，还应包括被免除某项义

务、作为利益第三人合同受益的第三人、作为信托的受益人等［17］。
第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民法通则 ＞ 若

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规定了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

应的认定标准。尽管这是适用于十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规定，但在现实中，许多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

人具有个人财产，并且接受了三年左右的义务教育，具有相应的合同后果判断能力，与十周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区别不大，因此该条款也可适用于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此外，对“相适应”的解释应从

宽，以扩大不满十周岁儿童的自由活动范围，保障其个性自由发展。
第三，日常生活必需品合同。日常生活即满足基本需要的物质、精神生活。根据英国 1979

年《货物买卖法》，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是指“适宜于该未成年人生活状况的货品……且

在出售及交付之时为其实际所需要”。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合同须具备两个要件: 合同

标的属于日常生活所必需，这需要结合其经济能力、职业、身份等要素综合考虑; 交易价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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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根据未成年人的收入、生活条件等来判定［18］。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判断标准波动性很大，实

践中需要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证并结合个案实际来判断。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合

同行为主要有购票进公园或乘坐公交、购买学习用品、通过自动售货机购买食物等。该类合同

是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在现实中普遍存在，而且对十周岁以下未成年人

无害，完全禁止该类合同无异于禁锢未成年人的正常生活。
第四，经法定代理人事先同意而订立的合同。例如，在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确定的目的范

围内，为支付学费、旅行费用等，未成年人处分其通过接受赠与、继承等行为获得的财产。若未

成年人使用自己的财产超出该目的范围，如用交纳学费的钱私自购买贵重物品，则为效力待定

的合同。《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28 条第 2 款第 3 项规定，年满六岁不满十四岁的幼年人有权

独立实施“为了一定的目的或者为了自由支配而处分由法定代理人提供的或经法定代理人同

意由第三人提供的资金的法律行为”。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也都将经许可的经营活动

视为未成年人可独立实施的行为。我国亦有一些未成年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进行经营性活动

及其相关活动，如父母同意其不满十周岁的孩子以自己的财产购买股票，或将儿童制作的手工

艺品出售等，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类合同有效。法定代理人的事先同意虽然限制了未

成年人任意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但法定代理人的完全意思表示可以保障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

人所订合同具有公平性、合理性。
结语:《民法通则》将未成年人划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区分

在现实中意义不大，反而限制了未满十周岁儿童的行为自由，因此二级制民事行为能力划分模

式更为合理。《合同法》未规定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所订合同的效力，依《民法通则》，该类合

同无效。司法解释列举了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有效民事行为的种类，容易挂一漏万，

限制未成年人的自由发展。一直以来，未成年人被当作任何事务都由他人决定、受法律完全保

护的消极主体，但保护不等于完全限制自由，未成年人可要求其基本权利、人格尊严以及最大利

益得到更高层次的保护。因此，不满十周岁的儿童订立的合同应以效力待定为原则，以合同有

效为例外。这不仅与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一致，更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保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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